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東區駐點服務學校 

服務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承辦人姓名  承 辦 人 職 稱  

聯 絡 方 式 電話：                      e-mail： 

學 生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 別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住宅： 

手機： 

就 讀 學 校  

科別/班級/導師  

聯 絡 地 址  

主要照顧者 
姓名：                    職業：            與個案之親屬關係：        

聯絡電話： 

教育程度：□未就學 □中學以下 □大專 □研究所 

監護人姓名 
□同上 姓名：                職業：            與個案之親屬關係：     

聯絡電話： 

家庭型態： □核心家庭 □單親家庭 

 □隔代家庭 □折衷家庭 □擴展家庭 

 □繼親家庭 □寄養家庭 □其他________ 

危險因子 保護因子 

□親子關係衝突/疏離 □親子關係良好 

□父母少時間陪伴 □家人能提供支持 

□父母管教無效 □父母能有效管教該生 

家長合作意願：□高 □普通 □低  

                □其他__________ 

□父母對孩子期望低 □家人重視該生學校教育 

□受到父母虐待、忽視或是傷害 □家庭氣氛和諧 

□家人有藥癮或酒癮等問題 □家中有正向認同的成人 

族群： 
□家中有經濟困難 其他： 

其他： 

家庭圖： 

 家庭氣氛與互動： 

 

 

 

學生個人狀況 學校狀況 

危險因子 保護因子 危險因子 保護因子 
□沒有自信 □活潑外向與有自信 □師生/親師關係不佳 □有師長給予支持和協助 

□性格較衝動 □情緒穩定 □反抗或是不服從師長管教 □願意聽從某師長的指導 

□挫折忍受力低 □能服從規範 □學業成就低落 □在校有喜歡的老師 

□問題解決能力低 □對自己有所期待與規劃 □常無法因應或完成課業 □勝任學校課業 

□穿著邋遢不乾淨 □穿著乾淨整齊 □缺乏學習目標與動力 □在校有成就感 

□語言表達不佳 □能自主表達意見 □與同儕關係不佳 □有同儕的支持和協助 

□作息不正常  □被貼負面標籤  

□常遲到或是曠課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輔導人員填寫 

收件日期： 

開案/回覆日期： 

□開案  □原校輔導 

案號： 

結案日期： 



主要問題：請填代碼             

○1 人際困擾 ○2 師生關係 ○3 家庭困擾 ○4 自我探索 ○5 情緒困擾 ○6 生活壓力 ○7 創傷反應 ○8 自我傷害 ○9 性別議題 ○10脆
弱家庭 ○11兒少保議題 ○12學習困擾 ○13生涯輔導 ○14偏差行為 ○15網路沉迷 ○16中離拒學 ○17藥物濫用 ○18精神疾患 ○19其他 

問題說明：（請依目前觀察，描述個案的問題行為、對困擾的主觀看法與因應策略、諮商期待或意願） 

 

 

 

 

 

1、學校曾做過的輔導與處遇：（請提供相關的輔導資料） 

   □個輔/認輔  □小團體輔導  □個案研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曾接受本中心心理諮商服務： 

   □無 □有（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案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3、曾接受心理衡鑑：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執行者單位/姓名），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進行日期：___年___月；結果說明：_________________ 

4、已接受其他機構諮商或資源服務： 

   □無 □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單位/姓名），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5、是否取得特教鑑定證明： 

□否 □是，請填代碼             

○1 智能障礙 ○2 視覺障礙 ○3 聽覺障礙 ○4 語言障礙 ○5 肢體障礙 ○6 腦性麻痺 ○7 身體病弱 

○8 情緒行為障礙 ○9 學習障礙 ○10多重障礙 ○11自閉症 ○12發展遲緩 ○13其他障礙 

轉介期待： 

 

 

 

 

 

學校承辦人：                  輔導主任：         

 

說明： 

1. 申請表一式兩份，一份至專任輔導人員，一份由學校留存。須檢附服務同意書（附件一）、

認輔（輔導）老師輔導紀錄、個案研討紀錄、心理衡鑑結果（得免附此項）等資料。 

2. 依據「心理師法」第 14 條略以如下：「…五、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應依

醫師開具之診斷及照會或醫囑為之」，若有勾選「患有精神疾病」者，另須檢附醫囑照會

回覆單（附件二）。 

3. 聯絡電話：322-070#1113 傳真電話：325-642 臺東區駐點服務學校 趙曉詩心理師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東區駐點服務學校 

心理諮商服務同意書 

貴子女經學校評估，推薦接受「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業輔導人員服務」，透過心理

師及輔導團隊的專業學養，提供您及貴子女最方便的心理諮商、諮詢服務。在專業保密原則

下，幫助貴子女開發潛能，增進學習效益，提高生活適應能力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為了增

進您對本服務的了解，以下將說明服務內容、方式、費用等相關事項。請您詳讀後，若同意

接受服務，請簽名後交回學校輔導室。  

服務說明 

一、服務人員 

  (一)心理師：由具有青少年心理諮商專長，並領有國家證照之心理師提供服務。 

  (二)專業督導：為了維護心理諮商的服務品質與貴子女的最佳權益，聘請督導不定期與心

理師討論諮商進度，以便對貴子女提供更有效能的協助。 

二、服務內容：心理師會根據對貴子女的了解，與輔導團隊共同發展適當的諮商目標及計畫，

藉由個別諮商談話、親師諮詢及個案研討等，協助貴子女成長與潛能開發，適

應學校生活。 

三、服務費用：經學校轉介使用本服務者，晤談費用由教育部全額負擔。 

四、服務次數與時間 

  (一)每週一次晤談以 50分鐘為原則，若含邀約重要關係人〈如教師、家長〉參加晤談，則

酌予延長。 

(二)晤談次數以 8次為原則，得經評估後酌予增減。 

五、請假 

  (一)因故需取消晤談者，請於晤談日一天前電話知會就讀學校輔導室老師。 

  (二)請假超過兩次，或未依規定事先以電話取消即缺席者，得取消其接受服務資格。 

六、心理師將視情形與輔導團隊成員討論諮商進度與計畫，以期能有效的協助貴子女的成長。

除了督導與輔導團隊成員之外，將不會在沒有經過您及貴子女的同意下，對外揭露諮商晤

談的相關內容，但有以下情形者，輔導團隊將通報相關單位尋求協助：  

  (一)貴子女之狀況可能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者。 

  (二)貴子女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及行政規定者，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 

七、家長參與和意見溝通:您有權利了解貴子女如何被協助，非常鼓勵您參與貴子女的協助歷

程，並與心理師約定時間進行溝通了解。此外貴子女若有下列情事者，請您務必告知，

以利心理師提供適當有效的協助： 

(一)曾罹患精神疾病或正在服藥者。 

(二)有自殺或自傷之企圖、計畫或經歷者。 

(三)目前正使用其他相關諮詢資源者。 

本人已詳讀上述規定，並同意子女接受本項服務。 

子女就讀學校/科別/班級/姓名：            /       /    年    班/             

學生家長簽名：                      於       年       月       日 

附註：一、本同意書一式三份，一份由家長自存，一份由學校保存，一份由心理師留存。 

          二、本同意書的傳遞及留存方式應以保密原則處理。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東區駐點服務學校 

心理諮商服務同意書 

學生_____________經學校評估，推薦接受「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專業輔導人員服務」，

透過心理師及輔導團隊的專業學養，提供學生最方便的心理諮商、諮詢服務。在專業保密原

則下，幫助學生開發潛能，增進學習效益，提高生活適應能力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為了增

進您對本服務的了解，以下將說明服務內容、方式、費用等相關事項。請您詳讀後，若同意

接受服務，請簽名後交回學校輔導室。  

服務說明 

一、服務人員 

  (一)心理師：由具有青少年心理諮商專長，並領有國家證照之心理師提供服務。 

  (二)專業督導：為了維護心理諮商的服務品質與學生的最佳權益，聘請督導不定期與心理

師討論諮商進度，以便對學生提供更有效能的協助。 

二、服務內容：心理師會根據對學生的了解，與輔導團隊共同發展適當的諮商目標及計畫，

藉由個別諮商談話、親師諮詢及個案研討等，協助學生成長與潛能開發，適應

學校生活。 

三、服務費用：經學校轉介使用本服務者，晤談費用由教育部全額負擔。 

四、服務次數與時間 

  (一)每週一次晤談以 50分鐘為原則，若含邀約重要關係人〈如教師、家長〉參加晤談，則

酌予延長。 

(二)晤談次數以 8次為原則，得經評估後酌予增減。 

五、請假 

  (一)因故需取消晤談者，請於晤談日一天前電話知會就讀學校輔導室老師。 

  (二)請假超過兩次，或未依規定事先以電話取消即缺席者，得取消其接受服務資格。 

六、心理師將視情形與輔導團隊成員討論諮商進度與計畫，以期能有效的協助學生的成長。

除了督導與輔導團隊成員之外，將不會在沒有經過您的同意下，對外揭露諮商晤談的相關

內容，但有以下情形者，輔導團隊將通報相關單位尋求協助：  

  (一)學生狀況可能危及自己或他人生命、自由、財產及安全者。 

  (二)學生或其關係人涉及法律責任及行政規定者，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家

庭暴力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等。 

七、若您有下列情事者，請務必告知，以利心理師提供適當有效的協助： 

(一)曾罹患精神疾病或正在服藥者。 

(二)有自殺或自傷之企圖、計畫或經歷者。 

(三)目前正使用其他相關諮詢資源者。 

本人已詳讀上述規定，並同意接受本項服務。 

就讀學校/科別/班級/姓名：            /       /    年    班/             

學生簽名：                      於       年       月       日 

附註：一、本同意書一式三份，一份由學生自存，一份由學校保存，一份由心理師留存。 

          二、本同意書的傳遞及留存方式應以保密原則處理。 

 

  



 

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臺東區駐點服務學校 

醫囑照會回覆單 

學 生 姓 名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性別  

家長/監護人姓名  住 家 電 話  手機  

主 述 問 題 

 

 

 

評 估 診 斷 結 果  

治 療 計 畫 
 

照會諮商心理師 

之 需 求 及 建 議 

個案是否適合接受諮商心理師的諮商服務？(請勾選) □是；□否 

給諮商心理師的建議： 

 

合作與配合事項 

1.本病患已在本院接受           心理師之心理治療， 

其聯絡電話為：                

2.本病患是否曾接受本院之心理衡鑑？(請勾選) □是；□否 

心理衡鑑名稱與結果摘述： 

A.                                                       

B.                                                       

 

 

主 治 醫 師 簽 章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如學生接受精神醫療服務，請務必填妥本表格，並會同「服務申請單」及「服務同意書」

將正本資料交與臺東區駐點服務學校 趙曉詩心理師。聯絡電話：322-070#1113。 

 


